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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usalaw@gmail.com
317－289－7748

读者提问：
我是从国内来印第安纳大学的访

问学者，为期两年，还可以视经费状
况再延期数年不定。我来美后发现在
美国生活没有汽车是不行的，所以决
定买车代步。因为我的留美时间短而
且不确定，买车到时回国又要卖车，
太麻烦而且不划算。有朋友劝我长期
租车，在回国前将车还给车行就行
了。请问长期租车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事项呢？

黄亦川律师回答：
读者问题中所提到的长期租车

与我们平常出去旅游短期一两天到一
周的租车是不一样的。长期租车是承
租人与车行的一种合同行为，通常为
期最短一年，三四年也是很常见的。
承租人在开始时和买车没有两样，先
选好自己喜好的车型与颜色款式，然
后与车行协商承租的年限以及租金。
一般月租金自然要比买车贷款所需付
的月费来的低，因为你至终没有对于
汽车的所有权，你所拥有的只是汽车
的使用权。

承租期间，你必须负责汽车的
维修与保养，并且还要自己买汽车保
险。等到承租时间期满，你将汽车还
给车行。还有一种长期租车的方式是
在租约期满时，承租人有选择将汽
车买断的权利。譬如说你在租车期满
后，对此车非常满意，想保留下来继
续使用，这时你就可以付给车行一笔
事先就已经商议决定的固定费用，获
得此汽车的所有权。长期租车有一些
需要注意的事项，大致列举如下：

1.注意租车合同中有没有对于里
程的限制，譬如说一年限开多少英
里，如果超出了规定的里程，需要多
付的额外费用是很可观的。

2.如果承租人有可能需要在汽车
承租年限没有到期前提前回国，要注
意合同中有关提前返还汽车的罚款数
额。

3.相反的来说，如果承租人有可
能需要延期回国，在协商时就要加上
一项允许承租人延长租约的条款。

4.经常车行会在你还车时声称汽
车的损耗程度超过了一般正常使用下
的损耗标准，而要求你另外加付额外
损耗罚款，这时就有理也说不清了，
所以最好一开始就在合同中规定此类
罚款的上限。

这种租车方式的确特别适合来
美国短期居留的同胞，不但费用较买
车要低的多，而且也不必在回国前夕
还要忙着卖车。关键是在租车协商合
同时，务必要详细了解合同的内容与
细节，不要只关注月租费与租赁年限
而忽略了其他同样重要的条款。

附注:本法律移民专栏信箱中
提供的只是一般性信息，不同于
律师针对特定客户的具体案件咨
询所提供的详细法律意见。读者
如有特定法律案件需要处理，请
切记个别咨询专业律师。本专栏
作者与读者之间并不存在律师与
客户的关系。

法 律 信 箱
 精彩时评

闲 聊 帅 贝 贝 事 件

（← 上接第1版）
按照中国人的看法，帅贝贝真

是 倒 霉 透 顶 了 。 让 负 心 汉 甩 了 不
说，还怀了他的孩子；自杀没死成
也就罢了，生出的孩子也没保住。
背 字 都 走 到 这 份 上 了 ， 还 要 吃 官
司。这上哪儿说理去呀！

但是，下令逮捕帅贝贝的公诉
方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认为，帅
贝贝必须对她怀中胎儿的安危负起
责任。帅贝贝案件的重点不是“自
杀”，而在于被告夺去了另一条生
命的事实，这才是她受到起诉的原
因 ； 因 为 她 要 杀 掉 的 不 仅 仅 是 自
己，还有未出生的孩子。

如果帅贝贝企图杀害胎儿的罪
名成立，按照法律，最长可判20年
监禁，如果谋杀罪名成立，甚至将
面临45年到65年的刑期。这是印第
安纳州历史上，公诉方第一次对一
个女性控以这一重罪。

帅贝贝案件，不仅在印第安纳
闹得沸沸扬扬，在全美乃至整个国

际社会都引起了极大关注。对帅贝
贝的指控将会开启美国司法史的一
个先例，如果帅贝贝被判有罪，形
成的判例将让孕妇可能因吸烟或其
他当局视为危害胎儿健康的行为而
被检控。因此，大约有80个组织向
印州法院提交了支持帅贝贝的第三
方意见书，还有上万名各地民众在
网上签名对帅贝贝表示声援。

帅贝贝案件同时也引起社会学
界、法律学界和医学界专家的高度
关注，因为案件本身牵扯到的不仅
仅是法律问题，更是涉及到胎儿是
不是独立个体等伦理问题。

帅贝贝的不幸，也在一定程度
上 反 映 出 中 美 两 国 存 在 的 文 化 冲
突。从根本上看，她的遭遇也折射
出了两个国家对于胎儿权利观念的
不同。

关于胎儿权利的争论，传统的
西方道德观认为，胎儿的生命属于
胎儿，其他人 不能随意剥夺；基督
教更认为“人权神授”，胎儿的生
命受神所赐，人类无权剥夺胎儿的
生命。这同中国人“孩子是娘身上
掉下来的肉”，把孩子视为自己私
人财产的伦理观念是绝对不同的。
帅贝贝在自杀前留给她前男友的遗
书中，有“把孩子一起带走”这样
的话，便充分说明这一观念深深根
植于帅贝贝的意识之中。

自杀者完全无视亲人的悲痛或
尚未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只为摆脱
自己痛苦，逃避社会责任，一走了
之，这本身就是非常自私的行为。
如果还意识清醒地要“把孩子一起
带走”，这就不能不说在美国生活
多 年 的 帅 贝 贝 非 常 缺 乏 法 律 意 识
了。

在法律层面，美国政府对胎儿
的保护集中反映在对堕胎行为的严
厉限制上。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
直到1973年，最高法院才将堕胎行
为在美国合法化。虽然如此，联邦
最高法院并没有给任何形式的堕胎
行为亮起绿灯。法院对于妇女堕胎
权的保护，有严格审查标准，并且
对堕胎行为的合法与否，提出了“
三阶段标 准”。即怀孕的前三个月
中，由于胎儿无法离开母体存活，
所以孕妇可以在和医生讨论后自行
决定是否堕胎；在接下来的三个月
里，政府会对堕胎进行限制，但只
能 以保护孕妇健康作为必要条件；
而在之后，由于胎儿在离开母体后
可以存活，政府有义务在保护胎儿
生 命 的 利 益 ， 除 非 孕 妇 有 生 命 危
险，此时堕胎都是被禁止的。

帅贝贝自杀之时，怀孕33周的
胎儿已经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因
此 ， 检 方 对 帅 贝 贝 提 起 的 法 律 诉
讼，也不是没有法理依据的。实际
上，帅贝贝自己自杀并且要“把孩
子一起带走”的做法，同抱着孩子
跳楼并无多大区别。 这也是为什么
检察官柯瑞坚持要给帅贝贝治罪的
原因。柯里指出：“我们所指控的
是，她的行为是特别针对未出生的
孩子的。结束她自己的生命并不是
犯罪，但是结束她腹中的胎儿的生
命就是犯罪。”

帅贝贝能够被轻罪开释，免予
谋杀罪和杀害胎儿罪的起诉，与她
的辩护律师琳达·彭斯(Linda Pence)
不无关系。这位律师能言善辩，且
颇 有 社 会 能 量 。 她 请 来 全 美 孕 妇
代言人组织(National Advocates for 
Pregnant Women)负责人林恩•帕尔

特洛(Lynn Paltrow) 作为帅贝贝的共
同辩护人，把案子闹得风生水起，
博得了广大女性的同情，给检方造
成巨大的社会压力；她将“故意害
死腹中胎儿”和“胎儿意外死亡”
搅在一起为帅贝贝辩护，也起到了
混淆视听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
她从一开始就对帅贝贝充满同情，
不遗余力地为打赢这场官司而奔走
呼号。

帅贝贝能够被轻罪开释的另外
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美国司法制度
对于证据的重视。检察官柯瑞在事
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的让步
决定纠结于两个问题： 控方有关婴
儿死因的证据不充分，另外，任何
轻罪以外的定罪都可能导致帅贝贝
被驱逐出境。

帅贝贝的女儿是出生后三天才
夭折的，造成婴儿脑出血而死亡的
原因，有可能是耗子药，但也有可
能是帅贝贝住院治疗期间服用其他
药物所致。检方能够拿出足够证据
来证明婴儿的死因就是耗子药所致
吗？辩护律师抓住了这一点穷追猛
打，使检方难以招架，最终作出让
步，使帅贝贝得以被轻罪开释。这
对帅贝贝来讲，是一个相当不错的
结局。

帅贝贝事件无疑是个悲剧，它
告诉人们，即使生活再不如意，甚
至遇到飞来横祸，也不应以自杀作
为解脱的方式。人的一生总会有“
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但只要
不 轻 言 放 弃 ， 努 力 坚 持 ， 终 能 迎
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刻。另
外，在美国生活，要学一些美国文
化和法律知识，如遇官司缠身，要
请好律师。

关于大学专业选择的一隅之见

邓世午（波士顿）

 杂谈

我1989年来到美国，就读的是
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系
所在的大楼是全校最大的一座教学
办公大楼，里面容纳了该大学大部
分 文 科 院 系 。 因 为 是 教 学 办 公 两
用，所以去上课时，以及课间休息
时，常常看到各种教授，其中不乏
大牌教授。教授们个个学富五车，
讲起课来口似悬河，滔滔不绝，论
证起来旁征博引，滴水不漏，真是
令人折服。我之所以后来换专业，
就是觉得实在同他们差得太远，简
直无法在同一个领域与之竞争。

大牌也罢，非大牌也罢，这些教
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比较儒雅，
文质彬彬，一看就是学者风度。上点
年纪的教授更是慈祥可亲，同他们偶
尔交谈几句，常常感觉如沐春风，那
真是“感觉好极了”。我至今仍然怀
念我们系的教授。

后 来 修 了 几 门 商 学 院 M B A 的
课 ， 感 觉 就 大 不 相 同 ， 甚 至 可 以
说 感 觉 不 好 。 说 起 来 ， 商 学 院 的

MBA，当年在美国的排名是第25名
左右，商学院的本科排名更靠前，
商学院的建筑和环境也都很漂亮，
所不同的是学生和教授。

也 许 是 因 为 招 生 的 标 准 不 同
吧，同文科的学生比起来，MBA的
学生看起来似乎更实际，更贴近柴
米油盐，更世俗，所关注的大概是
将来如何为公司某利益，感觉有些
咄咄逼人，不像是做学问的人，同
文科学生气质不大一样。至于商学
院的教授，同文科教授的气质更是
截然不同。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
们大部分都不像读书人，而更像公
司里的中层管理人员。

哪种气质在美国更吃得开？以
我对美国文化极其肤浅的了解，实
在是不敢妄断。也许，这两种气质
在美国都吃得开，关键在于要用对
地方。也许，美国之所以伟大，正
是因为她为每个愿意努力改善自己
的 人 都 提 供 了 自 由 发 展 的 广 阔 空
间，使人人各得其所。

不过，从我个人的喜好来说， 
我当然更喜欢文科教授的气质。实
际上，不仅在美国，在中国也是一
样，所谓的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
就是这种道理。一个人的修养，总
是能从其言谈举止之中流露出来。

我有一个国内的朋友，看外表
就是一个老农民，只要不张口，没
人拿他当回事。但只要他一开口， 
立刻妙语连珠，语惊四座，令人刮
目相看。他的智慧，人生阅历，敏
捷的思维，开阔的思路，以及思想
的火花，飞扬的神采，再配上那双
眸子的精光四射，以及那表情丰富
的笑容，立刻使人感到，这是一个

人物。而且，他谈吐极其幽默，往
往使人忍俊不禁，所以，别看他其
貌不扬，也照样特别讨人喜欢，包
括漂亮女子。举例来说，他只用了
一个早晨的时间，就成功说服一个
在旅店里萍水相逢的漂亮姑娘同他
结伴到西南地区骑摩托旅行。顺便
说一句，由于口才好，信誉好，脑
子灵活，他做生意也极其成功。

由此看来，口才和个人魅力是极
其重要的。口才和魅力不仅仅在于口
齿伶俐，更在于平时各种知识和学问
的积累。肚子里有货，就能增加人的
自信心，再加上一定的训练，表达起
来才有可能做到游刃有余。而风度和
修养更是学养和素养的体现。我的朋
友善于同人打交道，一方面因为他不
是一个读死书、死读书的人，另一个
原因就是他读的是文科，知识面宽。
此外， 他在学校也不是一个太在意
考试成绩的人，因而有时间大量阅读
课外书。

经过这么长的铺垫，现在总算
可以转入正题了。下面谈谈念大学
应该选什么专业。

记得有人问国际联合电脑公司
的创始人，美籍华人王嘉廉，要取
得成功，什么因素最重要？王嘉廉
说：有三个因素最重要：Engli sh, 
English and still English。由此可见
他对语言的重视。他为什么会这样
说？大概是因为在工作中，他可能
看到了太多的失误是由于沟通不足
或者误解所致。不过我猜测，可能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照我看来，学习英语，熟悉英
美的著名文学作品和其中的人物，
包括英美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及其

王辉云（印第安纳）

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熟悉西方国家
的主要历史事件和著名历史人物，
才 能 使 人 对 西 方 文 化 有 深 入 的 了
解，也才能够看起来有修养，有文
化，也才能够真正有可能融入美国
主流社会，也才能够为事业上的成
功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有了这么
一个坚实的基础，才有可能取得更
高层次的成功。

目前华人子女的职业定位大都
在努力成为某种技术人才，比如医
生，工程师，药剂师，精算师，会
计师等等。学习技术当然也不错，
但 很 可 能 一 辈 子 就 是 过 个 小 康 日
子，难以取得领导地位，难以达到
更高层次的成功。换句话说，难以
领导美国人。当然，如果目标就是
如此，那也未尝不可。毕竟，这也
是成功。实际上，靠读书来到美国
的人，绝大多数要依靠技术能力在
美国立足。

但是，我们第一代移民，靠技
术吃饭既是一个好办法，也是因为
舍此别无他途。总不能让下一代，
甚至下面几代人，都局限在技术圈
子里。如果一个族裔在美国全身心
地投入技术领域，那么这个族裔无
论在技术上多么成功，恐怕也不能
算 得 真 正 成 功 ， 因 为 从 总 体 上 来
说，技术人员总是处于被领导的地
位。下一代或下几代华人，至少是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应该有更远大
的理想，应该在其他领域里也能够
展 露 头 角 ， 甚 至 引 领 风 骚 。 古 人
云， 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倘若从
一开始就定位在纯技术领域，那恐
怕很难在其他领域取得成功。

              （下接第9版 →）


